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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市场监管综〔2025〕7号

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5 年

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

获证企业巡查工作的通知

各股、所、直属单位：

为加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工

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市场监管

总局令第 75号）以及《福建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现场

监督检查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闽市监质监〔2021〕137号）要求，

区局组织对获得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开展

巡查工作，现将巡查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巡查对象

依法取得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。

二、巡查方式

由各市场监管所负责辖区内获证企业的日常巡查工作，合理

确定不同监管类别企业的巡查次数，制定巡查计划，确保每家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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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每年至少巡查 1次，对监督抽查不合格、质量状况较差或重点

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应增加不定期的巡查。对巡查中发现问题的要

通过回访等措施确认整改到位，同时做好巡查、回访工作的记录。

三、巡查重点内容

1.获证企业是否按照《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

任监督管理规定》落实有关工作。

2.获证企业生产的产品单元和规格型号是否超出生产许可证

证书中所列产品明细的产品生产范围。

3.获证企业生产条件、检验手段、生产技术或工艺是否发生变

化，是否增加了生产线、生产厂点，是否有违反产业政策的情况，

若发生变化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重新审查手续。

4.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的名称、住所、生产地点是否发生变

化，若发生变化是否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并及时办理相

关手续。

5.获证企业是否建立了原辅材料购买、使用台账，是否对原

辅材料、零部件进行质量把关，进货验收记录制度是否有效运行

，使用属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作原辅材料的，是否从有生产许

可证的单位进行采购。

7.

6.获证企业是否建有产品生产台账，生产过程记录是否健全

，是否对未出厂产品进行质量把关，出厂检验记录和报告是否齐

全完整。

获证企业是否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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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条例》的规定在产品或者包装、说明书上标注许可标志和生产

许可证号。

8.获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

行为。

9.获证企业是否对换发证实地核查过程中发现的轻微缺陷项

目以及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质量管理股根据辖区获证企业产品特点和工作实际制定本

辖区巡查工作计划，并将巡查工作计划（纸质加盖公章）报送市

局质量监督科。

2.此项工作应于 10月底前结束，请各市场监管所于 10月 20

日前将企业巡查回访记录、巡查回访汇总表汇总至质量管理股，

统一报市局质量监督科，同时做好巡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材料建档

保存工作。

3.企业应在生产许可证书有效期届满 6个月前提出换证申请，

请各市场监管所督促辖区证书即将到期的企业及时提交换证申

请。对通过告知承诺、先证后核方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，发

现以欺骗手段取得许可证的，坚决依法严肃处理。对实行告知承

诺方式取证、许可范围变更（减项除外）的企业，应在取证一个

月内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。

五、巡查计划

7月：工业产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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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8月：对巡查发现的问题企业进行回访

  

附件：1.永定区获证企业巡查工作计划表

获证企业现场监督检查工作指引

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3月 27 日印发


